
三校区消防控制室社会化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书
	序号
	关键事项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预算
	人民币_900000.00_元
仅指与本次采购标的直接相关的费用，前期勘察费、设计费等已发生的费用，以及监理费、接口费等为未来预留费用，不应当包含在本项目采购预算内，甲方须向本级财政部门经费业务处室申请办理经费剥离手续。

	2
	最高限价
	采购包1：人民币:540000.00元
采购包2：人民币:360000.00元
供应商投标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则其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3
	项目性质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釆购
仅允许中小企业或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投标。

	
	
	□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釆购
对符合（财库〔2020〕46号）规定的小微企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的报价给予 10 %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4
	对供应商的
资格要求
	采购包1：
1.有效的主体资格证明 
应提供合法有效的标识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事业法人应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他组织应提供合法登记证明文件；自然人应提供身份证；并进行电子签章。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直接参加的，只须递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表参加的，须递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并提供被授权人自2026年1月以来至少一个月在本公司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并进行电子签章。
3.税收缴纳证明
提供自2025年7月以来至少一个月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上应有代收机构或税务机关的公章或业务专用章；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提供自2025年7月以来至少一个月缴纳税收的凭据；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并进行电子签章。
4.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 
提供自2025年7月以来至少一个月已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等)；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5.财务审计报告或资信证明 
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完整的2024年度或2025年度审计报告（成立时间至提交磋商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不足一年的可提供成立后任意时段的资产负债表)，或开标前3个月内其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信用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以上三种形式的资料提供任何一种即可)；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财务报表；并进行电子签章。 
6.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供应商需提供《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完成承诺；并进行电子签章。
7.承诺函 
供应商需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书》完成承诺；并进行电子签章。
8.企业资质
供应商须提供在“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网站上的备案截图并进行电子签章。
9.拟派人员
供应商须提供拟派驻现场人员合格有效的执业资格证书进行电子签章。
采购包2：
1.有效的主体资格证明 
应提供合法有效的标识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事业法人应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他组织应提供合法登记证明文件；自然人应提供身份证；并进行电子签章。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直接参加的，只须递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表参加的，须递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并提供被授权人自2026年1月以来至少一个月在本公司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并进行电子签章。
3.税收缴纳证明
提供自2025年7月以来至少一个月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上应有代收机构或税务机关的公章或业务专用章；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提供自2025年7月以来至少一个月缴纳税收的凭据；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并进行电子签章。
4.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 
提供自2025年7月以来至少一个月已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等)；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5.财务审计报告或资信证明 
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完整的2024年度或2025年度审计报告（成立时间至提交磋商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不足一年的可提供成立后任意时段的资产负债表)，或开标前3个月内其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信用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以上三种形式的资料提供任何一种即可)；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财务报表；并进行电子签章。 
6.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供应商需提供《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完成承诺；并进行电子签章。
7.承诺函 
供应商需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书》完成承诺；并进行电子签章。
8.企业资质
供应商须提供在“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网站上的备案截图并进行电子签章。
9.拟派人员
供应商须提供拟派驻现场人员合格有效的执业资格证书进行电子签章。

	5
	是否接受
联合体投标
	□接受
对于联合体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 30%以上的，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    % （4%-6%）的扣除，用扣除后的报价参加评审。

	
	
	☑不接受

	6
	履约保证金
	☑收取，占政府釆购合同金额的  5  ％
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对于单价合同，其数额不得超过釆购预算的10%。
□不收取

	
	
	☑由釆购单位自行收退
□由代理机构负责收退

	7
	集中答疑
	□组织，集结地点为：	
☑不组织

	8
	价格分比重
	占总分值的 30 %
[磋商]根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的规定，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即权值)为10%-30%。

	9
	合同类型
	☑固定总价
固定单价
□其他：    

	10
	争议解决途径
	☑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向西安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由供应商做出选择

	11
	联系方式
	项目对接人： 马老师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 029-88382832 
电子邮箱：   /    







